
□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马兆忻

二手商品交易平台为闲置物品的转让搭建了桥梁，

然而， 一些专事经营的商家也混入其中， 披着“闲置

转让” 的外衣却在行营利之实。 个人之间转让二手商

品与商家的经营行为， 在法律适用上截然不同。 那么，

二手平台上的“经营者” 实践中如何认定呢？

性质事关维权

对于网络商家的经营行为， 受

《电子商务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产品质量法》 《食品安全

法》 等法律法规的调整， 法律通过

设置“七天无理由退货” “退一赔

三” “退一赔十” 等倾斜性保护制

度， 规制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保护

消费者权益。

而如果是个人在网上转让闲置

物品， 则适用《民法典》 等民事法

律， 买卖双方处于完全平等的地

位， 对买家并没有倾斜性的保护措

施。

因此， 如果从二手平台购买了

商品， 对方是经营者还是转让闲置

物品的个人， 对买方维权的路径和

可预期的结果影响甚大。

鉴于销售者性质对于相应责任

的判定至关重要， 为正确审理网络

消费纠纷案件， 依法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 促进网络经济健康持续发

展， 2022 年 3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了《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

案件的司法解释》， 其中就如何判

断二手交易平台销

售者性质提供了如

下几个维度的认定

思路：

人民法院综合

销售者出售商品的

性质、 来源、 数

量、 价格、 频率、

是否有其他销售渠

道、 收入等情况，

能够认定销售者系

从事商业经营活

动。

然而， 上述司

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仅是原则性的规

定， 具体个案的认

定因存在特别约

定、 地区差异等因

素需各地法院根据

案件实际情况进行

判断。

最高院典型案例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中， 就有涉及经

营者性质判定的案例。

审理该案的法院认为， 合同订

立前， 销售者通过二手平台多次销

售某品牌电脑等电子设备， 非偶

然、 少量处理闲置物品， 超过一般

二手闲置物品处理的合理范畴， 具

有以营利为目的持续性对外出售商

品获利的意图， 故认定销售者具有

电子商务经营者身份。

法院还认为， 该案中， 销售者

在二手网络交易平台假借出售个人

闲置物品的名义长期从事经营性销

售活动， 并以虚假宣传的方式销售

假冒商品， 致消费者基于错误认识

订立合同， 该交易行为应被认定为

经营行为， 其行为构成欺诈。 消费

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销售

者承担经营者责任， 法院予以支

持， 判令销售者退还消费者已支付

的商品价款并承担商品价款三倍的

惩罚性赔偿。

各地司法实践

而从上海的司法实践来看， 法

院对二手商品网络交易平台内经营

者的认定标准是比较一致的。

在某些案件中， 法院依据被告

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了数十条出售

物品的信息， 并获得多条交易评

价， 且部分页面载明“××店库存”

等字样， 认定买卖行为是以营利为

目的的个人经营行为， 显然该行为

已超过普通用户在二手平台转让、

处置闲置物品的节奏和合理范围。

另外， 对于消费者主张以《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作为法律依据要

求销售方承担经营者责任的， 法院

在认定经营者身份是否符合的过程

中， 还会结合销售者粉丝量级、 交

易频率 （包括发布 、 成交 、 售后

等）、 是否具有营业执照等案件情

形， 判断销售者的交易行为是否显

然已超过在一般平台用户转让、 处

置闲置物品的节奏和合理范围， 以

此认定经营者身份的成立。

部分法院还会根据销售方是否

作出交易承诺来判断经营者身份。

如在某起案件中， 销售者发布了上

百件商品， 销售金额是 16 万多元，

发货时销售方承诺假一赔三， 法院

以此认定为经营行为而非闲置转

让。

在另一起类似案件中， 即使销

售方声称某名牌包系自行从韩国购

入， 但在其交易平台店铺的宣传中有

“保证是正品” “不卖假货” 等字样，

向消费者明示涉案商品为正品， 议价

过程中又承诺涉案商品“假一罚十”，

法院最终认定为经营行为， 赔偿金额

调整为价款的三倍。

而从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来看，

各地也曾发布过一些当地法院判决的

典型案例。

比如， 江苏省高院发布的一则消

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中， 法院结合

案件交易双方的聊天记录等内容认定

为经营行为， 并认定其行为构成欺

诈， 判决销售方作出惩罚性赔偿。

由此可见， 认定经营者的身份不

能拘泥于销售平台的性质， 如果销售

方符合经营者“以营利为目的” 的本

质特征， 就可以适用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对其经营行为予以规范。

在北京市法院发布的一则互联网

民商事审判典型案例中， 消费者在二

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个知名品牌女

包， 销售者表示该包系其在网上代购

店购入， 后消费者经鉴定， 该包为假

包， 故诉至法院要求“假一赔三”。

法院判决认为， 本案证据不足以

认定销售者构成经营者， 判决双方退

货退款， 销售者承担鉴定费用。

因此， 如果卖家不符合经营者的

特征或卖家的行为不构成欺诈， 仍可

以根据 《民法典》 合同编的相关规

定， 判断各方的违约行为与认定违约

责任。 在一方构成根本违约时， 可以

按当事人的诉请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

方赔偿实际损失和合理维权费用。

标准有待完善

目前， 不少二手商品网络交易平

台已开始尝试区分平台内经营性销售

者和二手闲置个人销售者。 比如， 有

平台支持销售者根据自身经营需求进

行亮证亮照， 成为平台内经营性销售

者。 同时， 平台根据销售者发品数

量、 类目、 频次等多维度信息综合考

虑是否属于经营性销售者， 属于经营

性销售者的， 在其账号下标记“商”

字标， 便于买家区分。

二手交易平台设立的初衷是建立

一个便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交易和转让

闲置物品的平台。 针对这一电子商务

模式， 实践中， 卖家身份的认定往往

存在较大争议。

目前， 有一些经营者利用规则与

监管的漏洞， 在二手交易平台开展经

营活动， 以规避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以及电商平台对经营者资质的要

求和限制， 导致消费者在交易过程

中， 尤其是遇到问题时， 无法获得法

律的充分保护， 而经营者则可能规避

法律责任。

实践中， 对于卖家经营主体的司

法认定并不拘泥于销售平台的性质，

而是需要综合买卖双方的聊天记录、

卖家的销售信息、 商品交易数量、 评

价数量、 销售动态、 物品来源、 时间

跨度等信息进行综合判定， 而“以营

利为目的” 则是经营者的本质特征。

实践中， 目前尚没有具体、 统一

的判定标准， 各地方法院除了发布过

少数典型案例外， 也没有出台地方性

的相关裁判指引。

笔者认为， 对于二手交易平台上

“经营者” 的认定应该结合账号的交

易习惯和每一个链接的特殊性， 避免

以偏概全。

例如， 同一个物品链接的已售数

量较多或者被拍下后又反复上架， 显

然不符合闲置转让的交易习惯。

而在同一卖家的账号内， 也可能

既有二手闲置转让的物品， 又有经营

性的商品出售。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针对争议订单的交易性质， 就需要作

出单独认定。

总之， 对于二手交易平台内经营

者的认定标准， 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和

完善。

消费者无论是线下购物还是线上

网购， 都应选择资质齐全、 交易规范

的商家， 留意商品的售后服务， 尤其

在二手交易平台选购时应多加谨慎，

避免上当受骗、 权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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